附件1
关于委托乡镇消防行政执法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各镇人民政府：
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监督管理，规范委托消防行政执法工作，依法确立消防行政执法委托方与受委托方的权利义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〉办法》及《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消防工作实际，现将消防领域部分行政执法权委托给你们，请各镇认真抓好落实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县消防救援大队反映。

附件：1.佛冈县消防救援大队行政执法事项委托协议
2.委托乡镇消防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

佛冈县消防救援大队
2024年  月  日
